
 

第三章 中国的反腐斗争 

主题摘要 

 

腐败已是公认的中国社会经济改革面临的新挑战。因而 2002年，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将“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定义为“全党的

一项重大政治任务”。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表示，腐败已威胁到中国

经济发展和政治社会稳定大局，因此反腐败斗争是其执政兴国的第一

要务。此章追溯了腐败现象的发展过程，对腐败蔓延滋生的各种根源

进行分析，并就中国政府对此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和政策展开了探讨。 

 

中国政府所面临的腐败滋生的挑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监控

运行机制缺位的情况下，改造重组进程中出现的大量财务变动可导致

资产流失；由传统体制向可问责体制的转轨过程中摩擦难以避免；由

于消费品的丰富而财富成为成功的标志，物质财富的效用大大提高。

为更有效地抑制贪污腐败,中国付出了不懈努力建设发展其法律制度

框架。措施的重点起初在于加大惩罚制裁力度，近期则转向加强防范

措施。 

 

以加强预防、根治腐败为目标，改革措施的重点主要在于刑事法

律制度和对适用于公务员、党员的纪律处分制度的完善。刑法的修订

对一系列犯罪罪名进行了重新定义，增加了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等，加重惩处力度，并规定了法人犯罪应负罪则。下一步的改革措施

则希望将贪污腐败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案件查办率低下和携不当所得资产外逃公民数字的不断增加所反

映出的执法缺口持续削弱惩处机制的震慑力。包括死刑在内的严苛刑

律对腐败的惩罚威慑并不能弥补执法的缺口，而对待行贿和受贿中后

者惩罚偏严的处理方式有失公允，削减了目前反贪的战绩。为加强反

腐刑事执法力度，中国政府建立了一系列专门的执法机构，并日益投

入到国际合作当中。未来的改进措施当需率先提高司法部门的反腐技

术手段。把打击包括行贿者、法人以及涉及到腐败洗钱环节中的所有

腐败活动参与者同等重视起来，将进一步提高作为抑制腐败手段之一

的制裁之效率。中国新近成为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经济合作组织亚太

地区反腐败行动组的正式成员，随即加入了预防打击结合双重惩治腐

败的 “亚太地区反腐败行动计划”的实施，从而有望通过经验交流

和政策对话促进深化其改革进程并巩固本土的反腐制度框架。 

 

 对贪污腐败的定罪、侦察和起诉已成为中国反腐败政策的首要

焦点，相比之下，在考察腐败的根源和发展等预防措施方面的所付出

的努力不及项背。尤其最近5年来,中国政府正逐步对腐败现象高发的

风险行业、对创建有利于鼓励道德行为的条件以及对改善管理使贪污

行为更难以实施而更易于暴露等方面投入更多的关注。 

 



而今对腐败的预防也应视为头等紧要的任务。对腐败的预防措施

业已纳入到当下一系列的政治要务当中，特别是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

推行专业化和堵住金融管理改革的漏洞方面，更尤其是在公共产品采

购和合同管理等高风险领域以及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等方面。预防腐败

亦已成为国家监察部、最高人民检查院、国家审计署等中国最高纪检

监察机构的关键职责。 


